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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認證
成績核算
方式及評
定原則 

 

三、評定等級： 

1.醫中及區域醫院評分說明: 

項次評分標準 1-5 共計 55

項，標準 6-8 共計 25 項。 

(一)金質標章: 項次評分標準
1-5「完成」≧52 項、標
準 6-8「完成」≧20 項
及總「未完成」≦5 項。 

三、評定等級： 

1.醫中及區域醫院評分說明: 項次評分標準
1-5 共計 55 項，標準 6-8 共計 25 項。 

(一) 金質標章: 項次評分標準 1-5「完成」
≧52 項、標準 6-8「完成」≧20 項及總
「未完成」≦5 項；且指定必須完成條
文須達「完成」，及當年度與過去一年
不得違反勞動法令，以勞動部「違反勞
動法令事業單位（雇主）查詢系統
(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)
」查詢結果為準。 

P.5 

三、評定等級： 

2.地區醫院評分說明: 項次評

分標準1-5共計53項，標準6-8

共計24項。 

(一)金質標章: 項次評分標準
1-5「完成」≧47 項、標
準 6-8「完成」≧18 項
及總「未完成」≦7 項。 

三、評定等級： 

2.地區醫院評分說明: 項次評分標準 

  1-5共計53項，標準6-8共計24 

  項。 

(一)金質標章: 項次評分標準1-5「完 

   成」≧47項、標準6-8「完成」≧ 

   18項及總「未完成」≦7項；且指定必須

完成條文須達「完成」，及當年度與過

去一年不得違反勞動法令，以勞動部

「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（雇主）查詢

系統

(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)

」查詢結果為準。 

P.5 

無 3.「金質標章」指定必須完成條文。 

條文 

6.2.1 了解並有紀錄長者個別性照護目標

與期待(偏好)，提供符合長者需求

之服務，每年至少檢視1次或住院

期間至少1次，並納入預立醫療自

主計畫(Advance Care Planning, 

ACP)諮商及宣導。 

6.2.2 檢視並使用長者適合的藥物，避免

不適當用藥，如目前長者實際使用

藥物情況及辨識重複用藥、不適當

用藥問題，並依個案狀況調整用

藥，每年至少1次或住院期間至少1

次。 

6.2.3 預防、篩檢、治療與管理失智、憂

鬱與譫妄，提供長者心智功能如失

智、憂鬱與譫妄之篩檢及評估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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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至少檢視1次或針對高危病人住

院期間每天至少檢視1次譫妄情

形。 

7.1.3 有鼓勵病人/家屬參與醫療照護過程

及決策的措施。（病人/家屬參與的

方式不限於 SDM） 

8.2.1 訂定符合醫院氣候變遷風險和危機

管理需要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及作

業流程，並落實演練。 
 

 


